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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修正總說明 

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以下稱本規範）於一百零六年九月五日函頒，

提供各政府機關做為開發網站服務之遵循依據。隨著網站資訊技術日新月異

及發展趨勢，為提升各機關網站服務品質，爰修正本規範內容，提供各機關

政府網站服務之設計與開發過程參考依據，其規範修正內容如下︰ 

(一) 因應軟體開發趨勢及工具應用，修正本規範參、規範框架及肆、政府

網站服務管理原則。（新增 原則五） 

(二) 為完善網站服務相關法規及公約，修正本規範肆、政府網站服務管理

原則。（修正 原則四） 

(三) 為完善網站介面設計、相容性、使用者隱私及使用者體驗，修正各原

則對應本規範伍、參考指南之指引內容。 

(四) 為兼顧資安及程式開發便利性，修正各原則對應本規範伍、參考指南

之指引內容。 

(五) 配合肆、政府網站服務管理原則，新增原則五、開發、測試與部署流

程宜善用自動化與數位化工具，修正各原則對應本規範伍、參考指南

之指引內容。 

(六) 考量全文一致性，修正「附錄一、使用者中心設計建議」及「附錄

四、網站服務架構參考」。 

(七) 配合伍、參考指南，修正參考指引 2.1 及 2.2，修正各參考指引對應本

規範「附錄二、政府機關網站親和性設計原則」及「附錄六、網頁設

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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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壹、前言 壹、前言 本條未修正。 

貳、適用範圍 貳、適用範圍 本條未修正。 

參、規範框架 

各機關於企劃、設計、開發及管理

網站服務時，應依循本規範辦理。

本規範共 11 條原則、32 項參考指

引，提供機關發展政府網站服務在

執行層面與管理原則之參考依據，

期提升網站服務資訊即時性、瀏覽

便利性、服務友善性、互動親和性

等。 

 

政府網站服務 6個執行層面宜分別運

用本規範 11 個管理原則之指引與參

考指南，以發展優質網站服務，詳

表 1。 

 

表 1：政府網站服務執行層面與管理

原則對照表 

執行

層面 
政府網站服務管理原則 

開發

建置 

原則三、網站建置以開放

源碼工具與系統為優先，

並採用相容國際通用標準

的開發建置環境。 

原則四、確認符合資訊安

全及網站服務相關規定，

例如資通安全管理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

公開法及網站無障礙規範

及聯合國二○○六年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等。 

原則五、開發、測試與部

署流程宜善用自動化與數

位化工具。 
 

參、規範框架 

各機關於企劃、設計、開發及管理

網站服務時，應依循本規範辦理。

本規範共 10 條原則、30 項參考指

引，提供機關發展政府網站服務在

執行層面與管理原則之參考依據，

期提升網站服務資訊即時性、瀏覽

便利性、服務友善性、互動親和性

等。 

 

政府網站服務 6個執行層面宜分別運

用本規範 10 個管理原則之指引與參

考指南，以發展優質網站服務，詳

表 1。 

 

表 1：政府網站服務執行層面與管理

原則對照表 

執行

層面 
政府網站服務管理原則 

開發

建置 

原則三、網站建置以開放

源碼工具與系統為優先，

並採用相容國際通用標準

的開發建置環境。 

原則四、確認符合資訊安

全及網站服務相關規定，

例如資通安全管理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

公開法及網站無障礙規範

等。 
 

因應軟體開發趨勢

及工具應用，政府

網站服務執行層面

與管理原則之開發

建置，新增「原則

五、開發、測試與

部署流程宜善用自

動化與數位化工

具。」 

肆、政府網站服務管理原則 

原則一、評估網站服務的定位，包

括任務目標、服務對象及其需求，

以及達成目標的做法。 

原則一、評估網站服務的定位，包

括任務目標、服務對象及其需求，

以及達成目標的做法。 

本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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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原則二、宜確保網站服務之易用

性，提供簡明易用的操作介面與流

程。 

原則二、宜確保網站服務之易用

性，提供簡明易用的操作介面與流

程。 

本項未修正。 

原則三、網站建置以開放源碼工具

與系統為優先，並採用相容國際通

用標準的開發建置環境。 

原則三、網站建置以開放源碼工具

與系統為優先，並採用相容國際通

用標準的開發建置環境。 

本項未修正。 

原則四、確認符合資訊安全及網站

服務相關規定，例如資通安全管理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網站無障礙規範及聯合國二

○○六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 

 

機關除了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網

站服務，亦應確保資訊安全、個人

隱私、資訊公開及服務便利性；機

關除定期進行風險評估及資安健

檢，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排除潛

在的威脅外，涉及利用非受託者自

行開發之系統或資源者，並應標示

非自行開發之內容與其來源及提供

授權證明，以確保使用者可以安心

使用服務。若網站因階段性任務完

成，且不具備時效性，應考量退役

或整併，以確保資源有效利用，並

減少資安風險。為了讓所有使用者

皆能取得完整的政府網站服務，機

關應依數位發展部訂定之網站無障

礙規範及聯合國二○○六年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提供身心障礙者容易

使用的網站環境，以保障其獲取資

訊的權利。 

原則四、確認符合資訊安全及網站

服務相關規定，例如資通安全管理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及網站無障礙規範等。 

 

 

機關除了提供符合使用者需求的網

站服務，亦應確保資訊安全、個人

隱私、資訊公開及服務便利性；機

關宜定期進行風險評估及資安健

檢，並採取適當防護措施、排除潛

在的威脅，確保使用者可以安心使

用服務。若網站因階段性任務完

成，且不具備時效性，應考量退役

或整併，以確保資源有效利用，並

減少資安風險。為了讓所有使用者

皆能取得完整的政府網站服務，機

關應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之

網站無障礙規範，提供身心障礙者

容易使用的網站環境，以保障其獲

取資訊的權利。 

為完善網站服務相

關法規及公約，修

正此原則。依資通

安全管理法施行細

則第四條明確納入

重點規範，以提醒

機關注意辦理，降

低對外服務系統資

安風險。 

原則五、開發、測試與部署流程宜

善用自動化與數位化工具 

 

透過版本控制系統管理軟體源碼之

開發版本，運用自動化測試工具進

行單元測試、整合測試及部署，可

提升網站開發期間之品質與資訊安

全。彙整網站功能需求或缺陷，宜

善用數位化工具，並搭配版本控制

系統，以增進開發工作效能。 

無 因網站開發流程自

動化測試及軟體版

本控制等技術已趨

於成熟，新增此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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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原則六、應考量所提供之資料與服

務的延續性，如需承接舊網站的資

料與服務，須制定移轉計畫並據以

執行。 

原則五、應考量所提供之資料與服

務的延續性，如需承接舊網站的資

料與服務，須制定移轉計畫並據以

執行。 

配合新增「原則

五、開發、測試與

部署流程宜善用自

動化與數位化工

具」，修正原本的

原則五到原則十之

序號 

原則七、上線前宜制定上線計畫，

並避免驟然衝擊業務單位作業及影

響使用網站服務。 

原則六、上線前宜制定上線計畫，

並避免驟然衝擊業務單位作業及影

響使用網站服務。 

原則八、宜建立跨部門或跨領域的

網站營運任務團隊，明確各個成員

的權責分工與維運管理機制。 

原則七、宜建立跨部門或跨領域的

網站營運任務團隊，明確各個成員

的權責分工與維運管理機制。 

原則九、宜訂定服務衡量指標，並

蒐集與分析網站服務之使用數據，

據此做為後續網站服務維護及調整

的參考。 

原則八、宜訂定服務衡量指標，並

蒐集與分析網站服務之使用數據，

據此做為後續網站服務維護及調整

的參考。 

原則十、依網站類型及重要性，訂

定中斷因應措施，並定期檢視備份

資料完整可用，避免因突發狀況造

成中斷。 

原則九、依網站類型及重要性，訂

定中斷因應措施，並定期檢視備份

資料完整可用，避免因突發狀況造

成中斷。 

原則十一、評估機關業務屬性與所

提供的服務類型，善用社群網路媒

體，提供多元化的溝通交流管道。 

原則十、評估機關業務屬性與所提

供的服務類型，善用社群網路媒

體，提供多元化的溝通交流管道。 

伍、參考指南 

原則一、評估網站服務的定位，包括任務目標、服務對象及其需求，以及達成目標的做法。 

指引 1.1 

確認網站服務的任務目標及首要達

成目標。 

指引 1.1 

確認網站服務的任務目標及首要達

成目標。 

本項無未修正。 

指引 1.2 

確認網站服務的主要服務對象及使

用者需求。 

指引 1.2 

確認網站服務的主要服務對象及使

用者需求。 

本項無未修正。 

指引 1.3 

評估網站服務所應提供的服務項目

與資料內容。 

指引 1.3 

評估網站服務所應提供的服務項目

與資料內容。 

本項無未修正。 

原則二、宜確保網站服務之易用性，提供簡明易用的操作介面與流程。 

指引 2.1 

版面設計應清楚呈現版面基本組成

要素，並協助使用者取得所需資

訊，例如搜尋功能。 

 

參考指南 2 

網站服務應提供人性化搜尋服務功

能，方便使用者更快找到所需資訊

指引 2.1 

版面設計應清楚呈現版面基本組成

要素，並協助使用者取得所需資

訊，例如搜尋功能。 

 

參考指南 2 

網站服務應提供人性化搜尋服務功

能，方便使用者更快找到所需資訊

為完善網站搜尋結

果、相容性及取得

網站更新內容，修

正參考指南 2；新

增參考指南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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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及服務。宜設置僅對各頁面主要內

容搜尋，排除介面文字、選單文

字、裝飾性及陪襯性等內容，讓搜

尋結果更為精準。 

 

參考指南 4 

為有效傳遞資訊給母語非中文之使

用者，可依網站業務性質，適時使

用純文字作為主要內容，讓使用不

同語言的使用者，能透過自動化翻

譯服務理解網站資訊。 

 

參考指南 5 

網站資訊如最新消息、政令公告、

新聞稿等，建議採用 RSS或 Atom規

格，以支援網路爬蟲取得網站更新

內容，分類提供完整訊息及媒體附

件，讓使用者可運用軟體工具取得

網站更新內容。 

及服務。 

 

 

 

 

參考指南 4 

無 

 

 

 

 

 

參考指南 5 

無 

指引 2.2 

宜提供行動友善設計，確保使用行

動裝置仍有一致的使用體驗，例如

響應式網頁設計。 

 

參考指南 2 

宜考量服務對象的常用裝置與操作

環境，例如網路頻寬、螢幕解析

度、瀏覽器種類、輔助科技、輸入

模式等，據以提供合適的網站設

計。（請參考附錄六、網頁設計參

考） 

 

⮚ 版面設計應考量螢幕解析度，例

如網頁配色對比度、版面大小及

內容呈現樣式將影響閱讀的清晰

度，介面元件大小及位置將影響

操作互動的效率。 

⮚ 網站版面應簡潔，避免使用不必

要的圖像及動態效果，為使行動

裝置易於瀏覽，應清楚呈現重點

內容，重要資訊應放置於版面明

顯之處。 

指引 2.2 

宜提供行動友善設計，確保使用行

動裝置仍有一致的使用體驗，例如

響應式網頁設計。 

 

參考指南 2 

宜考量服務對象的常用裝置與操作

環境，例如網路頻寬、螢幕解析

度、瀏覽器種類等，據以提供合適

的網站設計。（請參考附錄六、網

頁設計參考） 

 

 

⮚ 版面設計應考量螢幕解析度，以

達到最佳可視畫面，例如網頁配

色對比度、版面大小及內容呈現

樣式將影響閱讀的清晰度。 

⮚ 網站版面應簡潔，為使行動裝置

易於瀏覽，應清楚呈現重點內

容，重要資訊應放置於版面明顯

之處。 

 

⮚ 功能按鈕應明顯易按、簡單清

為完善網站設計，

參考指南增加說明

輔助科技、元件大

小、動態效果及表

單輸入框。 



6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 功能按鈕應明顯易按、簡單清

楚，並提供之視覺反饋設計，並

可隨使用者動作，顯示不同圖

示，以利使用者確認其操作。 

⮚ 版面設計應適當安排配置及留

白。例如適當增加頁面與內容區

塊的邊緣間距，增進可讀性並降

低視覺上的複雜度。 

⮚ 網頁上的連結及按鈕間距、大小

應適中，導覽選單增加間距（或

留白），方便使用者點擊。 

⮚ 應為摺疊式目錄，建議以資訊重

點式或主題式呈現資訊內容，將

多欄的資料隱藏在重點或主題的

條目下，讓使用者輕鬆選取自己

想看的資訊。 

表單應確保文字輸入框有足夠的填

寫空間，或可由民眾自行調整填寫

空間，使更容易輸入資訊。 

楚，並提供視覺反饋設計，並可

隨使用者動作，顯示不同圖示，

以利使用者確認其操作。 

 

⮚ 版面設計應適當安排配置及留

白。例如適當增加頁面與內容區

塊的邊緣間距，增進可讀性並降

低視覺上的複雜度。 

⮚ 網頁上的連結及按鈕間距、大小

應適中，導覽選單增加間距（或

留白），方便使用者點擊。 

⮚ 應善用摺疊式目錄，建議以資訊

重點式或主題式呈現資訊內容，

將多欄的資料隱藏在重點或主題

的條目下，讓使用者輕鬆選取自

己想看的資訊。 

避免過度使用文字輸入的表單，行

動裝置操作文字輸入較為不易，建

議改用選單讓使用者選取；亦應加

大文字輸入框，使更容易輸入資

訊。 

指引 2.3 

宜具備在不同系統平臺上皆可完成

操作，並持續精進網站服務易用

性。 

 

規劃團隊應瞭解網站服務的服務對

象及其使用習慣，例如文字用語、

閱讀偏好或常用裝置等，據以提供

合適的內容及設計；而網站服務的

版面設計及操作步驟，亦應考慮可

能的影響因素。網站服務宜提供在

不同作業系統平臺（例如 Linux、

macOS 與 Windows 等）或不同硬體

條件下，皆可順利完成操作的能

力，例如操作方式（觸控面板或滑

鼠）、讀卡機及印表機等。 

使用者於建立資料時，應確保使用

者儲存進度、完成遞交資料，可依

個別使用者身心障礙情況延展完成

時間，以符合無障礙規範。建議納

入不同系統平臺及身心障礙使用者

指引 2.3 

宜具備在不同系統平臺上皆可完成

操作，並持續精進網站服務易用

性。 

 

規劃團隊應瞭解網站服務的服務對

象及其使用習慣，例如文字用語、

閱讀偏好或常用裝置等，據以提供

合適的內容及設計；而網站服務的

版面設計及操作步驟，亦應考慮可

能的影響因素。網站服務宜提供在

不同作業系統平臺（例如 Linux、

MacOS 與 Windows 等）或不同硬體

條件下，皆可順利完成操作的能

力，例如操作方式（觸控面板或滑

鼠）、讀卡機及印表機等。 

 

 

 

 

 

為完善網站服務之

易用性且符合無障

礙規範，受試者可

包括身心障礙使用

者。申辦業務以線

上能完成填寫為優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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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實施易用性測試。 

 

參考指南 1 

網站服務提供之各項功能，應儘量

提供使用者可直接完成，避免使用

者需要額外的操作。例如意見信箱

服務應提供使用民眾直接於頁面填

寫並送出的功能，毋須開啟電子郵

件程式發送；各項申辦業務，建議

優先透過網頁表單填寫送出，如有

特殊需求，再輔以下載表單格式檔

案編輯。 

 

 

參考指南 1 

網站服務提供之各項功能，應儘量

提供使用者可直接完成，避免使用

者需要額外的操作。例如意見信箱

服務應提供使用民眾直接於頁面填

寫並送出的功能，毋須開啟電子郵

件程式發送。 

原則三、網站建置以開放源碼工具與系統為優先，並採用相容國際通用標準的開發建置環

境。 

指引 3.1 

宜採用國際組織 WHATWG 及

W3C 新版 HTML 標準（如 HTML 

Living Standard）及新版 CSS 標

準，並具備跨瀏覽器相容性。 

 

網站服務開發採用 HTML 標準為國

際主流趨勢，各國政府網站多已採

用最新的 HTML 版本開發（例如

HTML Living Standard）。CSS 是用

來描述 HTML 呈現的樣式規則語

言，可提供開發人員依據個別需

求，重新客製化定義 HTML 標籤，

自行擴充呈現效果，使網頁呈現豐

富的樣貌。 

參考指南 1 

政府網站服務包含內部及外部網

站，皆必須具備開發技術相容性，

包括跨瀏覽器相容性、功能擴充相

容性，應採用國際通用的標準技

術，確保使用者透過不同的瀏覽器

皆能正常瀏覽，避免僅限單一瀏覽

器。 

⮚ 政府網站服務應符合或相容於最

新 HTML 標準（如 HTML Living 

Standard）。 

⮚ 各機關開發網站服務時，應確保

指引 3.1 

宜採用國際組織 W3C 新版 HTML

標準（如 HTML 5）及新版 CSS 標

準（如 CSS 3），並具備跨瀏覽器

相容性。 

 

 

網站服務開發採用 HTML 標準為國

際主流趨勢，各國政府網站多已採

用最新的 HTML 版本開發（例如

HTML5）。CSS 是用來描述 HTML

外觀的樣式表語言，可提供開發人

員依據個別需求，重新定義 HTML

標籤，自行擴充呈現效果，使網頁

呈現豐富的樣貌。 

 

參考指南 1 

政府網站服務包含內部及外部網

站，皆必須具備開發技術相容性，

包括跨瀏覽器相容性、功能擴充相

容性，應採用國際通用的標準技

術，確保使用者透過不同的瀏覽器

皆能正常瀏覽，避免僅限單一瀏覽

器。 

⮚ 政府網站服務應符合或相容於最

新 HTML 標準（如 HTML5）。 

⮚ 各機關開發網站服務時，應確保

因應國際趨勢，網

站 HTML 版本修

正為當前版本，並

說明 HTML 及

CSS 可客製化定義

標籤。網站跨瀏覽

器相容性及使用者

體驗，建議運用漸

進式增強

（Progressive 

enhancement）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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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所使用的 HTML 語法及 CSS 語

法於常見瀏覽器（例如 Chrome、

Edge、Firefox 及 Safari 等）最新

及前一個主要版本（Major 

version ）皆有支援。 

⮚ 使用國際組織 WHATWG 及 W3C

提供的開發者工具，檢測 HTML

語法，確保網站服務相容性。 

⮚ 瀏覽、換頁、登入及送出表單等

網站功能開發，應透過 HTML 語

意充分表達。宜使用漸進式增強

（Progressive enhancement）技

術，豐富網站功能的互動使用體

驗。 

 

參考指南 2 

CSS 提供開發人員依據個別需求，

可客製化重新定義網頁標籤，自行

擴充呈現效果，使網頁呈現豐富的

樣貌。設計開發人員應確保所使用

的 CSS 語法可被大多數瀏覽器支

援，並通過檢測。 

⮚ 網站服務若有需要，應優先採用

最新 CSS 標準。 

⮚ 確保使用之 CSS 語法於常見瀏覽

器的最新版本及前一個主要版本

皆有支援。 

使用 W3C 提供的開發者工具，檢測

CSS 語法，確保網站服務相容性。 

所使用的 HTML 語法及 CSS 語

法於常見瀏覽器（例如

Chrome、Edge、Firefox 及 Safari

等）最新及前一個主要版本

（Major version ）皆有支援。 

⮚ 使用國際組織 W3C 提供的開發

者工具，檢測 HTML 語法，確保

網站服務相容性。 

 

 

 

 

 

 

 

 

參考指南 2 

CSS 提供開發人員依據個別需求，

可重新定義網頁標籤，自行擴充呈

現效果，使網頁呈現豐富的樣貌。

設計開發人員應確保所使用的 CSS

語法可被大多數瀏覽器支援，並通

過檢測。 

⮚ 網站服務若有需要，應優先採用

最新 CSS 標準。 

⮚ 確保使用之 CSS 語法於常見瀏覽

器的最新版本及前一個主要版本

皆有支援。 

使用 W3C 提供的開發者工具，檢測

CSS 語法，確保網站服務相容性。 

指引 3.2 

網站設計開發如需使用 JavaScript

或相關程式語言，應相容於

ECMAScript 標準。 

 

參考指南 1 

政府網站服務必須具備開發技術相

容性，包括跨瀏覽器相容性、功能

擴充相容性，應採用國際通用的標

準技術。 

⮚ 網站服務若有需要，應採用相容

於新版 ECMAScript 規範之

指引 3.2 

網站設計開發如需使用 JavaScript

或相關程式語言，應相容於

ECMAScript 標準。 

 

參考指南 1 

政府網站服務必須具備開發技術相

容性，包括跨瀏覽器相容性、功能

擴充相容性，應採用國際通用的標

準技術。 

⮚ 網站服務若有需要，應採用相容

於新版 ECMAScript 規範之

為兼顧資安及程式

開發便利性，增加

說明第三方套件、

開發框架及函式庫

應持續符合隱私性

及安全性等網頁設

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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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JavaScript 標準。 

⮚ 確保使用之 JavaScript 語法於常

見瀏覽器的最新版本及前一個主

要版本皆有支援。 

⮚ 建議開發團隊制定程式撰寫規

則，以降低開發及後續維護的複

雜度。 

若採用第三方套件、開發框架及函

式庫，應盤點內容、來源及授權，

開發團隊並應對其充分熟悉掌握，

確保在親和力、隱私性及安全性等

網頁設計原則可持續符合需求。 

JavaScript 標準。 

⮚ 確保使用之 JavaScript 語法於常

見瀏覽器的最新版本及前一個主

要版本皆有支援。 

建議開發團隊制定程式撰寫規則，

以降低開發及後續維護的複雜度。 

指引 3.3 

政府網站建置宜採用開放源碼工具

與系統，以永續支援服務管理與精

進。 

指引 3.3 

政府網站建置宜採用開放源碼工具

與系統，以永續支援服務管理與精

進。 

本項無未修正。 

原則四、確認符合資訊安全及網站服務相關規定，例如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政府資訊公開法、網站無障礙規範及聯合國二○○六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 

原則四、確認符合資訊安全及網站

服務相關規定，例如資通安全管理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網站無障礙規範及聯合國二

○○六年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等。 

指引 4.1 確認符合政府資訊安全相關

規定，例如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原則四、確認符合資訊安全及網站

服務相關規定，例如資通安全管理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及網站無障礙規範等。 

 

指引 4.1 確認符合政府資訊安全相關

規定，例如資通安全管理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配合「原則四、確

認符合資訊安全及

網站服務相關規

定，例如資通安全

管理法、個人資料

保護法、政府資訊

公開法、網站無障

礙規範及聯合國二

○○六年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等」，

修正指引 4.1 上方

文字。 

指引 4.2 

確認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及政府資

料開放規定。 

指引 4.2 

確認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及政府資

料開放規定。 

本項未修正。 

指引 4.3 

確認符合其他應遵守的規定，例如

網站無障礙規範及聯合國二○○六年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為讓使用者不因其所處環境之軟體

環境、硬體設備及本身能力之虧損

都能夠成功獲取完整的網站服務，

須降低使用上的困難與挫折，以增

指引 4.3 

確認符合其他應遵守的規定，例如

網站無障礙規範。 

 

為讓使用者不因其所處環境之軟體

環境、硬體設備及本身能力之虧損

都能夠成功獲取完整的網站服務，

須降低使用上的困難與挫折，以增

配合「原則四、確

認符合資訊安全及

網站服務相關規

定，例如資通安全

管理法、個人資料

保護法、政府資訊

公開法、網站無障

礙規範及聯合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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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加資訊流通與應用的機會，提供網

站服務時，亦應將身心不便或年長

者之使用需求列入考量。為保障身

心障礙者使用網站服務，獲得資訊

的權益，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規定，各機關設置資訊服務網

站，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容易使用環

境。各機關應依數位發展部業管公

布之「網站無障礙規範」內容，打

造無障礙的全民網路環境。 

 

 

參考指南 1 

「網站無障礙規範」主要是參考 

W3C 協會訂定的網站無障礙內容相

關標準，並參照各國在制定網站無

障礙相關政策和推廣策略的做法，

及國內近年來在身心障礙者保護政

策、無障礙空間的推動、視覺障礙

者在無障礙網路相關措施的努力等

經驗所訂定。網站開發人員在規劃

網站的架構、資源內容的整理和呈

現的處理、網頁相關技術的取捨等

相關因素時，應該依循網站無障礙

規範的 4 原則主軸辦理。 

加資訊流通與應用的機會，提供網

站服務時，亦應將身心不便或年長

者之使用需求列入考量。為保障身

心障礙者使用網站服務，獲得資訊

的權益，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規定，各機關設置資訊服務網

站，應提供身心障礙者容易使用環

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訂定「網站無障礙

規範」，各機關應依規範內容打造

無障礙的全民網路環境。 

 

參考指南 1 

「網站無障礙規範」主要是參考 

W3C 協會之 WAI 組織訂定的網站無

障礙內容相關標準，並參照各國在

制定網站無障礙相關政策和推廣策

略的做法，及國內近年來在身心障

礙者保護政策、無障礙空間的推

動、視覺障礙者在無障礙網路相關

措施的努力等經驗所訂定。網站開

發人員在規劃網站的架構、資源內

容的整理和呈現的處理、網頁相關

技術的取捨等相關因素時，應該依

循網站無障礙規範的 4 原則主軸辦

理。 

○○六年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等」，

修正指引 4.3。修

正「網站無障礙規

範」之主責機關。 

原則五、開發、測試與部署流程宜善用自動化與數位化工具。 

指引 5.1  

網站軟體開發過程宜採用版本控制

系統。 

 

網站軟體開發工作專業與複雜建議

開發工作使用版本控制軟體，進行

版本控制管理。 

參考指南 1 

軟體開發的過程中，可運用版本控

制來追蹤與維護原始碼、檔案，以

及設定檔等改動歷程，以確保由不

同人所編輯的同一程式檔案都得到

同步。以下提供建議作業事項： 

 擇定並安裝版本控制軟體，例如

無 配合肆、政府網站

服務管理原則，新

增此原則對應之指

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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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Git、SVN 等版本控制軟體。 

 訂定版控編號之命名原則，以利

專案成員使用正確的原紿碼、檔

案設定之版本。 

指引 5.2  

提供程式化、自動化的測試，在版

本更迭時確保服務品質及一致性。 

 

建議導入程式化、自動化的測試，

以利版本更迭時能確保服務品質及

一致性。 

 

軟體開發的過程中，開發工作可能

由不同的開發者或團隊合作進行，

可導入自動化測試。以下提供建議

作業事項： 

 使用自動程式碼風格檢查工

具，以逹到軟體程式寫法風格

的一致性。 

 常見案例製作成測試程式，經

由系統化、自動化流程於每次

版本更新時進行檢查，減少因

人工檢查的疏漏，造成服務缺

陷或中斷發生的情形。 

無 配合肆、政府網站

服務管理原則，新

增此原則對應之指

引內容。 

原則六、應考量所提供之資料與服務的延續性，如需承接舊網站的資料與服務，須制定移轉

計畫並據以執行。 

指引 6.1 

評估及盤點既有系統需要被移轉的

資料與服務範圍與內容。 

指引 5.1 

評估及盤點既有系統需要被移轉的

資料與服務範圍與內容。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指引 6.2 

確認新網站服務與欲移轉的資料與

服務之相容性與呈現樣式。 

指引 5.2 

確認新網站服務與欲移轉的資料與

服務之相容性與呈現樣式。 

指引 6.3 

舊網站服務無法移轉時，應提供替

代方案並評估後續影響。 

指引 5.3 

舊網站服務無法移轉時，應提供替

代方案並評估後續影響。 

原則七、上線前宜制定上線計畫，並避免驟然衝擊業務單位作業及影響使用網站服務。 

指引 7.1 

宜制定上線計畫，提供緩衝與輔導

機制，並據以執行。 

指引 6.1 

宜制定上線計畫，提供緩衝與輔導

機制，並據以執行。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指引 7.2 

上線前應完整測試各項服務功能之

指引 6.2 

上線前應完整測試各項服務功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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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易用性測試及壓力測試，確保系統

效能符合預期，亦可考慮公開測

試。 

易用性測試及壓力測試，確保系統

效能符合預期，亦可考慮公開測

試。 

指引 7.3 

上線前應確認更新至最新的穩定版

本，後續維運亦應適時更新修補程

式或採取適當的應變措施。 

指引 6.3 

上線前應確認更新至最新的穩定版

本，後續維運亦應適時更新修補程

式或採取適當的應變措施。 

原則八、宜建立跨部門或跨領域的網站營運任務團隊，明確各個成員的權責分工與維運管理

機制。 

指引 8.1 

籌組網站服務營運任務團隊及建立

成員名單。 

指引 7.1 

籌組網站服務營運任務團隊及建立

成員名單。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指引 8.2 

確認營運任務團隊各成員的任務分

工權責與溝通機制。 

指引 7.2 

確認營運任務團隊各成員的任務分

工權責與溝通機制。 

指引 8.3 

確認網站服務所提供的資料內容更

新與管理機制。 

 

參考指南-檢核項目 

 

 可參考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

調整文字、數字、符號的統一書

寫格式。 

社群分享 

建議於資訊內容頁面使用 Web Share 

API 網頁標準技術加上「社群分享按

鈕」，讓使用者可將政府發布資訊

分享至社群媒體，提高訊息曝光

度。不宜直接嵌入第三方社群媒體

小工具（widget）之源碼，以避免其

相關機制侵害使用者隱私。 

指引 7.3 

確認網站服務所提供的資料內容更

新與管理機制。 

 

參考指南-檢核項目 

 

 可參考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

調整文字、數字、符號的統一書

寫格式。 

社群分享 

建議於資訊內容頁面加上「社群分

享按鈕」，讓使用者可將政府發布

資訊分享至社群媒體，提高訊息曝

光度。 

為完善使用者隱

私，提供網頁社群

分享可使用 Web 

Share API 網頁標

準技術。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原則九、宜訂定服務衡量指標，並蒐集與分析網站服務之使用數據，據此做為後續網站服務

維護及調整的參考。 

指引 9.1 

宜訂定服務衡量指標，並定期評估

網站服務營運績效，持續提升服務

品質。 

指引 8.1 

宜訂定服務衡量指標，並定期評估

網站服務營運績效，持續提升服務

品質。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指引 9.2 

善用網站流量統計技術，蒐集與分

析服務使用資料。 

指引 8.2 

善用網站流量統計技術，蒐集與分

析服務使用資料。 

為完善使用者隱

私、身心障礙者使

用網站體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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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建議參考各國政府網站相關作法，

藉由導入網站流量統計分析技術，

解析網站服務使用情況及使用者特

性，分析結果亦可提供做為精進網

站服務的依據。網站流量分析技

術，可提供網站流量估算、轉換率

及使用者造訪機關網站之行為分析

資料，從中發現使用網站服務的訪

客及其行為樣態，進而掌握網站服

務的營運關鍵，並做為調整改善網

站服務的依據。 

使用網站流量統計分析技術應注意

使用者隱私，不得蒐集與使用者身

分連結的特定使用狀態資訊，亦不

得以分析技術鎖定特定使用者群體

而造成不便的使用體驗。 

 

建議參考各國政府網站相關作法，

藉由導入網站流量統計分析技術，

解析網站服務使用情況及使用者特

性，分析結果亦可提供做為精進網

站服務的依據。網站流量分析技術

（例如 Google Analytics 或類似服

務），可提供網站流量估算、轉換

率及使用者造訪機關網站之行為分

析資料，從中發現使用網站服務的

訪客及其行為樣態，進而掌握網站

服務的營運關鍵，並做為調整改善

網站服務的依據。 

說明使用網站流量

統計分析技術應注

意使用者隱私，亦

不得以分析技術鎖

定特定使用者群

體。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指引 9.3 

定期評估網站服務預期效益與實際

使用統計數據之差異。 

指引 8.3 

定期評估網站服務預期效益與實際

使用統計數據之差異。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原則十、依網站類型及重要性，訂定中斷因應措施，並定期檢視備份資料完整可用，避免因

突發狀況造成中斷。 

指引 10.1 

定期備份完整的網站資料，並確認

備份資料可用。 

指引 9.1 

定期備份完整的網站資料，並確認

備份資料可用。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指引 10.2 

評估網站服務中斷之應變措施，例

如備援機制。 

指引 9.2 

評估網站服務中斷之應變措施，例

如備援機制。 

指引 10.3 

妥善規劃網站典藏機制，例如機關

自行典藏、第三方典藏或靜態網站

輸出功能。 

指引 9.3 

妥善規劃網站典藏機制，例如機關

自行典藏、第三方典藏或靜態網站

輸出功能。 

原則十一、評估機關業務屬性與所提供的服務類型，善用社群網路媒體，提供多元化的溝通

交流管道。 

指引 11.1 

宜盤點業務相關可用資源，選用合

適的社群類型，加強與民眾互動溝

通。 

 

機關可盤點內部及外部的可運用資

源及類型特性，並依據常見的社群

指引 10.1 

宜盤點業務相關可用資源，選用合

適的社群類型，加強與民眾互動溝

通。 

 

機關可盤點內部及外部的可運用資

源及類型特性，並依據常見的社群

為完善使用者體

驗，增加說明社群

平臺應注重內容可

及性。112 年 7 月

Twitter 進行品牌重

塑，更名為 X。 

配合新增「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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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網路媒體特性，優先選用服務對象

常用的社群平臺，例如(1)文字溝通

類：需投入較多的人力與時間經

營，經營人力需視其營運規模大小

與參與程度而定。(2)影音媒體類：

依據現有內容或其他來源取得的內

容上傳發布，多為單方面分享或發

布內容。政府機關使用社群平臺應

注重內容可及性，宜充分運用各社

群平臺提供之無障礙功能，並符合

無障礙規範。 

 

參考指南 

微網誌：X（原 Twitter） 

網路媒體特性，優先選用服務對象

常用的社群平臺，例如(1)文字溝通

類：需投入較多的人力與時間經

營，經營人力需視其營運規模大小

與參與程度而定。(2)影音媒體類：

依據現有內容或其他來源取得的內

容上傳發布，多為單方面分享或發

布內容。 

 

 

 

 

參考指南 

微網誌：Twitter 

五」修正序號。 

指引 11.2 

組成社群媒體經營團隊，並定期更

新社群內容。 

 

參考指南--社群經營團隊與分工參考 

板主（站長） 

 負責日常營運和充實社群網路之

內容事宜，設立及維護內容編寫

樣式及社群回應政策 

 網站技術支援小組-內部資訊部門

同仁或委外廠商 

 支援社群網路媒體設計及技術相

關事項；包括視覺規劃、版面設

計、製作及剪輯各種影音多媒體

內容、特效製作、字幕編寫、撰

寫圖片替代文字等 

指引 10.2 

組成社群媒體經營團隊，並定期更

新社群內容。 

 

參考指南--社群經營團隊與分工參考 

版主（站長）-承辦人或委外團隊 

 負責日常營運和充實社群網路之

內容事宜 

 

 網站技術支援小組-內部資訊部門

同仁或委外廠商 

支援社群網路媒體設計及技術相關

事項；包括視覺規劃、版面設計、

製作及剪輯各種影音多媒體內容、

特效製作、字幕編寫等 

為完善網站易讀

性，增加板主（站

長）、網站技術支

援小組等職務之負

責事宜。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指引 11.3 

制定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機制。 

參考指南-危機處理原則 

 系統化處理 

1.正面評論：板主可以簡速方式回

應，表逹對民眾支持的感謝。 

2.建議性評論： 

(1)板主應先以簡速方式回應，並告

知正式回應之時間、程序與管道。 

(2)板主應彙整網友之建議，再統一

以正式管道回應之。 

指引 10.3 

制定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機制。 

參考指南-危機處理原則 

 系統化處理 

1.正面評論：版主可以簡速方式回

應，表逹對民眾支持的感謝。 

2.建議性評論： 

(1)版主應先以簡速方式回應，並告

知正式回應之時間、程序與管道。 

(2)版主應彙整網友之建議，再統一

以正式管道回應之。 

修正錯別字。 

配合新增「原則

五」修正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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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3.負面評論： 

(1)板主須先確認負面評論之屬性類

別，並確認發表該負面評論之人員

及其身分。 

(2)板主應先觀察網友之負面評論之

則數，無須逐篇回應，待彙整負面

回應之類別後，再統一以正式管道

回應之。 

(3)正式回應部分之內容，板主應取

得主管授權，於取得主管授權後，

以正式回應方式回復之。 

3.負面評論： 

(1)版主須先確認負面評論之屬性類

別，並確認發表該負面評論之人員

及其身分。 

(2)版主應先觀察網友之負面評論之

則數，無須逐篇回應，待彙整負面

回應之類別後，再統一以正式管道

回應之。 

(3)正式回應部分之內容，版主應取

得主管授權，於取得主管授權後，

以正式回應方式回復之。 

陸、附錄 

附錄一、使用者中心設計建議 

使用者體驗 

附錄一、使用者中心設計建議 

使用者經驗 

考量全文一致性。 

附錄二、政府機關網站親和性設計

原則（請詳參表 1） 

附錄二、政府機關網站親和性設計

原則（請詳參表 1） 

配合「指引 2.1 

版面設計應清楚呈

現版面基本組成要

素，並協助使用者

取得所需資訊，例

如搜尋功能」，修

正「附錄二、政府

機關網站親和性設

計原則」 

附錄三、上線計畫書章節架構建議 附錄三、上線計畫書章節架構建議 本項未修正。 

附錄四、網站服務架構參考 

留言板 

附錄四、網站服務架構參考 

留言版 

考量全文一致性。 

附錄五、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範

例如下，由機關擇一適用 

附錄五、政府網站資料開放宣告範

例如下，由機關擇一適用 

本項未修正。 

附錄六、網頁設計參考 

 

一、視覺設計 

網站服務的視覺設計，除了提高網

站服務的親和性與可閱讀性之外，

建議參考以下各項設計參考： 

1. 定義視覺設計確認的程序。 

2. 版面上的元素應盡可能對齊，

例如運用 CSS Grid 布局技術。 

3. 以不同的瀏覽器檢視，包括常

見瀏覽器（例如 Chrome、

Firefox、Edge 及 Safari 等），

搭配各作業系統內建的輔助使

附錄六、網頁設計參考 

 

一、視覺設計 

網站服務的視覺設計，除了提高網

站服務的親和性與可閱讀性之外，

建議參考以下各項設計參考： 

1. 定義視覺設計確認的程序。 

2. 版面上的元素應盡可能對齊。 

 

3. 以不同的瀏覽器檢視，包括常

見瀏覽器（例如 Chrome、

Firefox、Edge 及 Safari 等），

確保網站服務使用者能夠順利

配合「指引 2.2 宜

提供行動友善設

計，確保使用行動

裝置仍有一致的使

用體驗，例如響應

式網頁設計」，修

正「附錄六、網頁

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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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用功能（例如文字縮放、明暗

主題、高對比或強制配色模

式、動態效果多寡設定等），

確保網站服務使用者能夠順利

瀏覽內容。 

4. 評估網站瀏覽是否順暢，例如

等待網頁下載時間不超過 3 至 5

秒，且網頁內容區塊不會隨著

資料逐漸載入而大幅改變布局

位置。 

5. 評估頁面長度是否適當，例如

不超過螢幕的 5 倍，或適當編

排段落標題及定位書籤，避免

使用者瀏覽網站服務時需頻繁

捲動頁面。 

6. 評估網頁列印輸出是否合理正

確，建議開發可適配列印的響

應式網頁設計。 

 

7. 確保沒有圖像的狀況下，亦可

正常閱讀網站內容，例如避免

僅用圖片表達所有內容，建議

以圖文並存的方式呈現網頁。 

8. 按鈕圖示（Icon）應加註文字，

因圖示易讓使用者誤解其功

能。建議按鈕圖示都應加註文

字，且與應用程式介面暴露的

無障礙名稱相符。 

9. 全自動區分電腦和人類的圖靈

測試（Completely Automated 

Public Turing test to tell 

Computers and Humans Apart，

簡稱 CAPTCHA）之視覺類驗

證碼，建議採用具備隱私保護

的 CAPTCHA 替代解決方案，

例如 Turnstile 人機驗證。 
 
二、文字樣式設計 

文字樣式與連結顯示應採用可讀性

高的字型與連結文字，並使全網站

具有一貫的文字風格。 

1. 全站的文字格式使用一致的字

瀏覽內容。 

 

 

 

 

4. 評估網站瀏覽是否順暢，例如

等待網頁下載時間不超過 3 至 5

秒。 

 

 

5. 評估頁面長度是否適當，例如

不超過螢幕的 5 倍，避免使用

者瀏覽網站服務時需頻繁捲動

頁面。 

 

6. 評估網頁列印是否正確，例如

當網頁無法正確被列印時，建

議開發友善列印功能。 

7. 確保沒有圖像的狀況下，亦可

正常閱讀網站內容，例如避免

僅用圖片表達所有內容，建議

以圖文並存的方式呈現網頁。 

 

8. 按鈕圖示（Icon）應加註文字，

因圖示易讓使用者誤解其功

能。除了慣用圖示外，建議按

鈕圖示都應加註文字。 

 

9. 全自動區分電腦和人類的圖靈

測試（Completely Automated 

Public Turing test to tell 

Computers and Humans Apart，

簡稱 CAPTCHA）之視覺類驗

證碼，建議採用具備隱私保護

的 CAPTCHA 替代解決方案，

例如 Turnstile 人機驗證。 

 

二、文字樣式設計 

文字樣式與連結顯示應採用可讀性

高的字型與連結文字，並使全網站

具有一貫的文字風格。 

1. 全站的文字格式使用一致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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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型、顏色與尺寸 

文字格式係指文字的字型、大

小、顏色、段落、縮排、行距

等。統一的文字格式可協助使

用者快速瀏覽內容。 

2. 文字應採用足夠的顏色對比，

且避免文字重疊在圖形背景上 

文字通常以深色（如深灰黑

色）顯示於淺色（如米白色）

背景上，或前景與背景的明度

對比須充足，避免影響文字可

閱讀性。亦應避免於顯示文字

之處配置背景圖片，以避免干

擾閱讀、影響親和性與可閱讀

性。 

3. 中文字建議使用系統預設字型

或網頁字型（Web Font ） 

使用系統預設的中文字型可確

保文字能在使用者的設備上正

常顯示。若要在網頁上指定的

字型，建議使用網頁字型

（Web Font），兼顧網頁上的

文字樣式的豐富性及版面呈現

的正確性。 

4. 英文字避免使用中文字型 

英文字建議使用系統預設的英

文字型或網頁字型，確保文字

能正常顯示。若需指定字型格

式，建議使用網頁字型為佳。 

5. 文字大小使用相對尺寸而非固

定尺寸 

若文字大小使用相對尺寸，使

用者就能依個人需求使用，運

用瀏覽器的檢視功能，選擇字

型大小。預設大小亦應妥善選

擇，依不同瀏覽器與裝置呈現

來考量。 

6. 可點擊操作的文字應標示底

線，另可搭配不同顏色或游標

懸浮效果，以增加辨識。 

型、顏色與尺寸 

文字格式係指文字的字型、大

小、顏色、段落、縮排、行距

等。統一的文字格式可協助使

用者快速瀏覽內容。 

2. 文字應採用足夠的顏色對比，

且避免文字重疊在圖形背景上 

文字通常以深色（如黑色）顯

示於淺色（如白色）背景上，

或前景與背景的色彩對比須明

顯，避免影響文字可閱讀性。

亦應避免於顯示文字之處配置

背景圖片，干擾閱讀，影響親

和性與可閱讀性。 

 

3. 中文字建議使用系統預設字型

或網頁字型（Web Font1） 

使用系統預設的中文字型可確

保文字能在使用者的設備上正

常顯示，若需要在網頁上指定

的字型，建議使用網頁字型，

兼顧網頁上的文字樣式的豐富

性及版面呈現的正確性。 

 

4. 英文字避免使用中文字型 

英文字建議使用系統預設的英

文字型或網頁字型，確保文字

能正常顯示。若需指定字型格

式，建議使用網頁字型為佳。 

5. 文字大小使用相對尺寸而非固

定尺寸 

若文字大小使用相對尺寸，使

用者就能依個人需求使用，運

用瀏覽器的檢視功能，選擇字

型大小。預設大小亦應妥善選

擇，依不同瀏覽器與裝置呈現

來考量。 

6. 可點選的文字標示底線、不同

顏色或滑鼠效果 

連結項目清楚標示，讓使用者

 
1

 Web fonts - https://developer.mozilla.org/en-US/docs/Learn/CSS/Styling_text/Web_fo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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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連結項目清楚標示，讓使用者

一目瞭然，可提高頁面的可用

性。 

 

三、圖片、多媒體設計 

圖片與多媒體的設計，應以使用者

的角度考量檔案格式、大小、介面

及傳輸速度，確保快速下載，清楚

顯示。 

1. 網頁圖片兼顧清晰品質與下載

時間 

網頁的圖片須注意適當的下載

時間，避免佔用過長的等待時

間；建議選用 JPEG 或 PNG 格

式，並避免單一圖檔容量過大

（例如調整圖檔壓縮參數或色

盤索引以降低檔案容量大

小）；利用響應式設計，優先

提供使用者瀏覽器可支援的最

佳圖片格式，並依照網頁標準

設定延遲載入圖片屬性及預先

指定圖片長、寬尺寸。 

2. 多媒體影音內容應預設關閉音

效、不自動讀取，且可切換靜

音 

避免多媒體動畫的音效或網頁

背景音樂干擾輔助科技操作，

需確保網頁中的預設關閉音

效，而由使用者自行決定播放

時機。 

3. 確保各項功能及媒體內容播放

操作介面可僅使用鍵盤完成所

有操作 

多媒體體驗（包括虛擬實境內

容）的互動介面應提供鍵盤操

作，便於身心障礙者感受平等

且豐富的互動體驗，提高介面

的可用性與可及性。 

4. 為影像、聲音與多媒體介面提

供文字版本。 

為多媒體加上替代文字、字

幕、逐字稿，以利使用者瞭解

一目瞭然，可提高頁面的可用

性。 

 

 

三、圖片、多媒體設計 

圖片與多媒體的設計，應以使用者

的角度考量檔案格式、大小、介面

及傳輸速度，確保快速下載，清楚

顯示。 

1. 網頁圖片兼顧清晰品質與下載

時間 

網頁的圖片須注意適當的下載

時間，避免佔用過長的等待時

間；建議選用 JPEG 或 PNG 格

式，並避免單一圖檔容量過大

（例如啟用圖檔壓縮功能，可

降低檔案容量大小）。 

 

 

 

 

 

2. 多媒體網頁應預設關閉音效 

避免多媒體動畫的音效或網頁

背景音樂干擾身障礙者使用輔

具，需確保網頁中的音效預設

關閉，使用者自行決定是否開

啟。 

 

 

3. 確保多媒體介面可使用鍵盤操

作 

多媒體介面應提供鍵盤操作，

便於身心障礙者感受多媒體介

面的方便與互動，提高介面的

可用性與可及性。 

 

 

 

4. 為影像、聲音與多媒體介面提

供文字說明 

為多媒體加上替代文字，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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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資訊內容。 

 

四、表單設計 

表單設計需整合前端申辦窗口與後

端審核、報表等機制，其資料應確

保正確，在表單設計上應考量可用

性與可及性，以切實發揮效益。 

1. 在輸入框前面加註填寫限制、

格式或提供填寫範例 

應於使用者看到輸入欄位之

前，提供適當的解說以確保使

用者填寫正確有效的資料。同

時應確保這些說明應讓使用者

在填寫過程可持續看到，且透

過應用程式介面使輔助科技能

夠連結各輸入欄位的填寫說

明。 

2. 確保表單的可及性 

在設計表單介面時，應考慮到

表單的可及性。 

3. 確保輸入框有足夠的填寫空間 

表單輸入框有足夠的填寫空

間，或可由使用者自行調整填

寫空間，可方便使用者編輯或

修改輸入的內容。 

4. 格式錯誤或未填寫的欄位，應

告知使用者正確的處理方式 

表單程式應告知使用者正確的

處理方式，避免偵錯功能誤導

或阻卻使用者填寫意願；表單

設計應盡可能減少資料蒐集，

及避免要求使用者填寫政府機

關已知或可由政府機關資料交

換取得的資料。 

5. 在表單旁提供諮詢服務聯絡資

訊。 

線上表單標示電子郵件、電話等相

關聯絡資訊，適時提供使用者諮詢

服務。 

使用輔具者瞭解資訊內容。 

 

四、表單設計 

表單設計需整合前端申辦窗口與後

端審核、報表等機制，其資料應確

保正確，在表單設計上應考量可用

性與可及性，以切實發揮效益。 

1. 在輸入框旁邊加註填寫限制、

格式或提供填寫範例 

應提供適當的解說以確保使用

者填寫正確有效的資料。 

 

 

 

 

 

 

2. 確保表單的可及性 

在設計表單介面時，應考慮到

表單的可及性。 

3. 確保輸入框有足夠的空間 

表單輸入框有足夠的空間，可

方便使用者編輯或修改輸入的

內容。 

 

4. 格式錯誤或未填寫的資料，應

告知使用者正確的處理方式 

表單程式應告知使用者正確的

處理方式，避免偵錯功能誤導

或阻卻使用者填寫意願。 

 

 

 

 

5. 在表單旁提供諮詢服務聯絡資

訊 

線上表單標示電子郵件、電話等相

關聯絡資訊，適時提供使用者諮詢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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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政府機關網站親和性設計原則之細項比對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1.2.2 
考量友善，不宜產生橫向捲軸及跑馬燈等捲動

性內容編排 

考量友善，不宜產生橫向捲軸 

1.2.3 
提供必要導覽幫助，協助首次進入網站及使用

期間遭遇問題之民眾 

提供必要導覽幫助，協助首次進入網

站之民眾 

2.1 

提供之下載文件或內容檔案，建議讓民眾自行

選擇直接以瀏覽器開啟或下載儲存；超連結建

議讓民眾自行選擇在目前視窗／分頁中開啟，

或以新視窗／分頁開啟 

提供之下載文件檔案，應讓選擇開啟

或儲存 

2.3 
多媒體影音內容應預設關閉音效、不自動讀

取，且可切換靜音，以避免干擾輔助科技操作 

多媒體網頁確保可關閉音效，以免干

擾輔具讀取 

2.4 
確保各項功能及媒體內容播放操作介面可僅使

用鍵盤完成所有操作 

確保多媒體介面可使用鍵盤操作 

2.5 

表單填寫格式錯誤或未填寫的欄位，應告知正

確處理方式；表單設計應盡可能減少資料蒐

集，及避免要求民眾填寫政府機關已知或可由

政府機關資料交換取得的資料 

表單錯誤或未填寫的資料，應告知正

確處理方式 

2.6 
因應網站服務需要，於相容螢幕報讀軟體及瀏

覽器朗讀功能之餘，額外提供文字轉語音服務 

因應網站服務需要，提供文字轉語音

服務 

2.7 

因應網站服務需要，以相容輔助科技之網頁標

準技術提供文字旁注音服務，例如參考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補助財團法人中文數位化技術推廣

基金會的「數位排版中注音調號定位方式」階

段性成果，以運用 W3C Ruby2標記語法。 

因應網站服務需要，提供文字標註注

音服務 

2.8 

按鈕設計應明顯易按，具備足夠的觸發互動面

積，與相鄰按鈕具備足夠間距，可由輔助科技

辨認為按鈕，可透過鍵盤、觸控設備、滑鼠游

標及其他指標介面依照按鈕的慣例行為進行操

作觸發，且提供充足對比之視覺焦點指示及觸

發操作反饋 

響應式網頁按鈕設計應明顯易按，且

提供視覺反饋按鍵 

3.1.1 

以鍵盤 Tab 鍵觸發之輸入焦點移動應符合邏輯

及視覺順序，並提供鍵盤操作機制使民眾可將

鍵盤輸入焦點快速移動至各網頁地標位置 

Tab 鍵在網頁上移動應有順序性 

3.1.3 

導覽按鈕名稱應清楚易懂，避免相近或重複，

可由輔助科技辨認，且輔助科技透過應用程式

介面取得之名稱與按鈕在視覺呈現的名稱相同 

導覽按鈕名稱應清楚易懂，避免相近

或重複 

 
2 「數位排版中注音調號定位方式」階段性成果： https://www.cmex.org.tw/page.jsp?SN=&ID=33&la=0、W3C 

Ruby 標記語法： https://www.w3.org/International/articles/ruby/ 

https://www.cmex.org.tw/page.jsp?SN=&ID=33&l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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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3.1.4 導覽按鈕應加註文字說明，不得僅以圖示代表 導覽按鈕應加註文字說明 

3.1.6 

導覽目錄設計應依視埠尺寸適時調整為不同導

覽模式，例如設計為摺疊式目錄，並於目錄展

開收合等不同狀態間設計合宜的操作互動體

驗，減少不必要的指標或鍵盤輸入焦點移動 

響應式網頁導覽設計應善用摺疊式目

錄 

3.2.1 
架構依民眾使用目的、角色和興趣適當分類 架構依民眾瀏覽目的、角色和興趣適

當分類 

3.2.3 

內容超出視埠尺寸或容器尺寸之頁面，應於靠

近內容開始處加入可將焦點跳至各內容區塊或

段落標題的快速連結 

拉動卷軸之頁面，應於上方加入分段

標題的快速連結 

3.2.4 

與網站內不同連結行為應清楚說明，如「站外

連結」、「檔案下載」，宜設置中介頁面，區

分站內與站外範圍，以有效告知使用者視窗將

切換 

與網站內不同連結行為應清楚說明，

如「另開視窗」、「檔案下載」 

3.2.5 
網頁文章標題與重點應使用網頁標準語法明確

標示，以利快速瀏覽 

網頁文章標題與重點應明確標示，以

利快速瀏覽 

4.1.1 

在輸入框前面加註填寫限制、格式或提供填寫

範例，民眾於填寫過程可看到填寫說明，讓應

用程式介面使輔助科技能讀取各輸入欄位的填

寫說明 

在輸入框旁邊加註填寫限制、格式或

提供填寫範例 

4.1.2 
確保表單可及性，讓民眾使用任何上網設備與

輔助科技皆可順利使用 

確保表單可及性，讓民眾使用任何上

網設備與輔具皆可順利使用 

4.1.3 
確保輸入框有足夠的填寫空間，或可由民眾自

行調整填寫空間 

確保輸入框有足夠的空間 

4.1.5 

表單欄位應妥善依照網頁標準設置相關屬性，

使民眾可運用各作業系統提供的輸入輔助功能

及鍵盤配置，更有效率且更容易地輸入資訊 

響應式設計網頁避免使用文字輸入的

表單 

4.2.1 

提供下載檔案包含符合網頁標準、國際標準、

國家標準或技術開放性的檔案格式，註明檔案

格式及檔案大小，文件檔案應符合文件格式規

格定義的無障礙規範或指引建議 

提供下載文件包含開放性檔案格式，

並註明檔案格式 

4.2.4 

提供單位最新消息、公告事項或活動時程等資

訊，並利用RSS或 Atom格式提供可接受網路爬

蟲程式抓取的完整資訊版本 

提供單位最新消息、公告事項或活動

時程等動態資訊 

4.2.8 

外語版網站內容應依外語人士需求提供，提高

可用性，外語版內容須維持正確性與及時性並

與華語版內容相符 

外語版網站內容應依外籍人士需求提

供，提高可用性 

4.3.1 
考量所有裝置及輔助科技，確保大多數民眾能

正常使用及順利操作 

考量所有裝置，確保大多數民眾能正

常瀏覽 

4.3.2 考量螢幕解析度、設備直橫方向、文字尺寸偏 考量螢幕解析度，以達最佳可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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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好、明暗配色及對比偏好、動態效果多寡偏

好，確保各種設備及民眾合理調整需求均能獲

得合理且有效的使用體驗 

4.3.3 
建議設計列印專用的 CSS 樣式規則，使網頁內

容可響應印表機特性呈現 

提供友善列印版本 

4.3.5 

文字內容以使用各作業系統預設字型並設定代

用字型為原則。使用網頁字型應考量網頁效

能，以及不同語系之文字字型應符合各語系文

化常用方式。多語系文字內容混合編排應考量

視覺之一致性，用於數值、代碼、數理公式及

程式碼之字型，應注重可識別性、對齊及換列

等需求 

中文字使用系統預設字型，英文避免

使用中文字型 

4.3.6 
超連結文字應標示底線，另可搭配不同顏色或

游標懸浮效果以增加辨識 

超連結文字標示底線、不同顏色或滑

鼠效果 

4.3.7 

為影像、聲音與多媒體內容提供具同等意義的

替代文字、字幕、逐字稿或描述性內容，以利

使用者瞭解內容 

為影像、聲音與多媒體介面提供文字

說明，以利輔具使用者瞭解內容 

4.3.8 
網站版面應簡潔，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圖像及動

態效果，主要內容區域宜採用單欄式設計 

網站版面應簡潔，宜採用單欄式設計 

4.3.9 

機關網站因業務性質需求，如需建置外語版網

站，宜採用相同版型語系切換方式設計，以利

民眾於不同語系版本間切換閱覽 

機關網站因業務性質需求，如需建置

外語版網站，宜採用相同版型語系切

換方式設計 

6.2 

機關應及時更新網站內容，並標示更新日期，

視網站情形標示內容權責單位，例如 1 個機關

網站多個單位負責不同業務 

機關應更新網站內容，並標示更新日

期 

6.4 

網站資訊內容用語應依所涉主管機關規定稱

呼，包括立法院《法律用字用語統一表》、行

政院身心障礙者權益推動小組《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法規及行政措施修正原則》及中華民國

大陸委員會《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等相關規定 

網站資訊內容稱呼對岸之用語，請使

用「中國大陸」、「大陸」或「大陸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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